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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6-007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之海新材料”）

本次担保
金额

1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55,99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580,000
83.45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注：本表中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星之海新材料日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需要，公司拟对星之海新材料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
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计划为星之海新
材料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南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6）。

本次担保金额在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人民币）

法人
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98.96%，公司员工跟投平台海南锂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4%。

滕磊
91460100MA5TQDGD8A

2020年10月28日
海南省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75号洋浦新材料产业园德义岭路与莲花山路交叉处东

南角
30,316万人民币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31,583
108,257
23,326
30

-2,684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10,277
88,238
22,039
36

-2,618
注：以上2024年12月31日及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及2025年1-9月数据未

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星之海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名称：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名称：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名称：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4、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被担保合同：星之海新材料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A[总营综授]字[2025]

年[015]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
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
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9、是否有反担保：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星之海新材料提供担保，目的系为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满足星之海

新材料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星之海新材料生产经营稳定，未发生担保逾期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580,000万元（包含已批准的担保

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和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83.45%；公司及其
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3,1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78%。
以上对外担保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6-006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1969

证券简称
海南矿业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1/29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洛阳

丰瑞氟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瑞氟业”或“标的公司”）控制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估值尚未最终确定。因目前标的
公司审计评估、交易金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比例等内容暂未确定，故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及关联交易尚未确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具体认定，
公司将在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详细分析和披露。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
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南矿业，证券代码：
601969）自2026年1月29日（星期四）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股票停牌
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
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洛阳丰瑞氟业有限公司
王中喜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4103246700590018
2007年12月14日
21,460.50万（元）

洛阳市栾川县庙子乡龙潭村
有机、无机氟材料及其制品和其他化工材料的开发生产和经营；相关原辅材料及设备技术咨询、转
让、服务、培训、维修，有机、无机氟材料分析测试，委托试制、储运；硫酸、无水氢氟酸（无水氟化氢）、
氟硅酸、无水氟化铝的生产和经营（凭许可证生产经营）；萤石采选、冶炼及深加工、销售；硫、钼、铁矿

产品生产及购销；进出口贸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已与交易意向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初步确

定的交易对方为王中喜、王琛和上海柏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
交易对方以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制权，最

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确定。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已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初步达成购买资产的意向。上

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交
易协议予以约定。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

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
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426 证券简称：康为世纪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泽兰路18号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
36

4,283,951
4,283,951
3.8969
3.8969

附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21日下午收盘，公司总股本为112,493,716股，扣
除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无表决权股数2,561,914股后，公司有
表决权股数为109,931,80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春香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接入现场会议，根据《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庄志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财务总监王春香博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戚玉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45,489
比例（%）

99.1022

反对

票数

38,462
比例（%）

0.897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实施 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45,489
比例（%）

99.1022

反对

票数

38,462
比例（%）

0.897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已经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伯晓、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 报备文件
1、《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307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6-001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陆高飞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2,781,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327%。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且已
于2024年2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0）。公司董事陆高飞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2025年10月29日至2026年1
月2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减持数量
不超过695,2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832%。

公司于近日收到陆高飞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公告函，截至2026年1月28日，陆高飞先生未
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陆高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781,042股
3.1327%

IPO前取得：2,781,04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陆高飞

2025年9月30日

695,260股

2025年10月29日～2026年1月28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695,260股

0%
不超过：0.7832%

2,781,042股

3.132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23 证券简称：航天环宇 公告编号：2026-006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岳麓区学田湾路50号环宇航空产业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8
138

198,152,959
198,152,959
49.0696
49.06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完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李嘉祥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李韬、黄佐军、曾品松、张莉丽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068,462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50,277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34,220

比例（%）
0.017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063,939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46,984

比例（%）
0.0237

弃权
票数
42,036

比例（%）
0.02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5,986,634

比例（%）

99.4742

反对

票数

50,277

比例（%）

0.3128

弃权

票数

34,220

比例（%）

0.21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靖珂、吴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09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6-001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00万元到-20,400万元。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000万元到-21,6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17,975.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349.90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223.20万元。
（二）每股收益：-0.2253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相关领域的投资预算继续压减，市场需求没有充分释放，公司新签订单

未达预期。受营业收入不足、综合毛利率未得到有效提升、整体运营成本偏高等因素影响，公司2025
年净利润预计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相关自主研发软件和成果获得行业创新奖项和入选创新案例，为业务深入
拓展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持续加大回款管理力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
改善。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基于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的各类交易和事项

的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
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29 证券简称：华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800万元到38,800万元，将
增加35,575.05万元到40,575.05万元。

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0,200万元到35,200万元，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8,026.18万元到43,026.18万元。

3、本次业绩预告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2024年度公司利润总额：-2,697.8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75.05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826.18万元。每股收益：-0.04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驱动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直接拉动了交换机、

AI服务器及核心路由器等关键设备需求，进而传导至上游，带动公司产品收入快速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6-004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2,350.56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

将增加1,747.26万元左右，同比增加8.48%左右。
2、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53.17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将增加2,619.38万元左右，将实现扭亏为盈。
3、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1.47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2,785.64万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1、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03.3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66.2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37.11万元。
2、2024年年度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0.09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骨科人工骨集采为公司提供了临床使用继续上量、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以此为契机，

公司同步强化了生产保障体系，确保能稳定满足集采带来的增量需求。
市场营销策略方面，公司持续深化区域市场战略，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精准营销策略，不断拓宽销

售网络。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呈现稳健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尚未发

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6-005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
744,740,651
44.92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独立董事田晖女士主持，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列席4人；
2、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列席会议；总经理吕洁冰先生，副总经理仲良喜先生、朱连升先生、任国

政先生、张新伟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6,003,324
比例（%）
98.8267

反对
票数

8,656,027
比例（%）
1.1622

弃权
票数
81,300

比例（%）
0.01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5,707,624
比例（%）
98.7870

反对
票数

8,958,027
比例（%）
1.2028

弃权
票数
75,000

比例（%）
0.010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股东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选举王云立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孔超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吕洁冰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朱连升为公司股东董事

得票数

734,723,026
733,743,620
734,540,644
734,117,1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8.6548
98.5233
98.6303
98.573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田晖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文高连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陈昊奎为公司独立董事

得票数

733,901,762
733,899,663
733,888,00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8.5446
98.5443
98.542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3.01
3.02
3.03
3.04
4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股东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云立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孔超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吕洁冰为公司股东董事
选举朱连升为公司股东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田晖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文高连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陈昊奎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03,215,989
202,920,289

201,935,691
200,956,285
201,753,309
201,329,787
201,114,427
201,112,328
201,100,672

比例（%）
95.8777
95.7381

95.2736
94.8115
95.1876
94.9877
94.8861
94.8852
94.8797

反对
票数

8,656,027
8,958,027

比例（%）
4.0839
4.2264

弃权
票数
81,300
75,000

比例（%）
0.0384
0.035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王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5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华安证券2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
2,523,852,261

53.94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章宏韬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2人，董事舒根荣、胡凌飞、党晔、何雄辉、独立董事刘培林、独立董事

韩东亚、独立董事张晨、独立董事万光彩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储军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1,533,841
比例（%）
99.9081

反对
票数

1,657,800
比例（%）
0.0656

弃权
票数

660,620
比例（%）
0.0263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2,715,891
比例（%）

99.5587

反对

票数

10,515,450
比例（%）

0.4166

弃权

票数

620,920
比例（%）

0.0247
会议同意选举张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13,709,991

804,892,041

比例（%）

99.7158

98.6352

反对

票数

1,657,800

10,515,450

比例（%）

0.2031

1.2886

弃权

票数

660,620

620,920

比例（%）

0.0811

0.076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音少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61 证券简称：金海通 公告编号：2026-012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
减持股份结果及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旭诺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旭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369,68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9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披露了《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3），旭诺投资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合计不超过1,800,
000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收到旭诺投资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及权益变
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1月27日，旭诺投资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减
持59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情况
旭诺投资于 2025年 10月 28日至 2026年 1月 2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9.81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本次权益变动后，旭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8.95%变动
为7.95%，触及1%刻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5,369,685股

8.95%
IPO前取得：5,369,685股

注：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9月29日

598,100股
2025年10月28日～2026年1月27日

集中竞价减持，598,10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252.04～280.16元/股
156,170,080.00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3.00%
4,771,585股

7.95%

注1：本公告中所涉数据均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注2：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注3：减持总金额为成交金额，未扣除相关交易费用及税费等。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 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不适用（请注明）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310000577475326Q
□不适用

注：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 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旭诺投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及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其于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1月2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59.81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本次权益变动后，旭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8.95%变动为7.95%，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旭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36.9685

变动前比例（%）

8.95

变动后股数（万股）

477.1585

变动后比例（%）

7.9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其他：不适用（请注
明）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2025 年 10 月
28 日-2026 年

1月27日

注：上海旭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旭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旭诺投资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金海通半导体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26-003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
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CSCIF Hong Kong Limited

本次担保
金额 1

1.22亿
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人民币122.91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1本公告所述“担保金额”“担保余额”及“担保总额”在计算时仅包含固定利率票据的本金及利息
以及浮动利率票据的本金；浮动利率票据利息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公告所载金额涉及汇率的，
均按照2025年12月31日汇率折算。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亿
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
466.64
43.83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国际或担保人）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CSCIF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
担保人）作为发行主体，于2024年4月26日设立有担保的本金总额最高为40亿美元（或以其它货币
计算的等值金额）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并在该计划项下完成多次票据发行。发行人于2026年1月28日完成
中票计划项下一笔票据（以下简称本次票据）发行工作，期限为6个月，发行本金金额1.20亿美元。

中信建投国际于2026年1月28日作为担保人与信托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签署担保协
议，为发行人本次票据项下的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
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1.2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60亿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获得股东会对发

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及提供担保及其他增信安排的授权。为顺利完成本次票据发行之目的，中信
建投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

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实收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法人
CSCIF Hong Ko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步贺
1881683

2015年7月7日
英属维京群岛（BVI）

100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
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638,016.22
1,638,029.16

-12.94
39,149.24
10.7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669,341.85
669,365.52
-23.67

14,780.66
-17.3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担保人于2026年1月28日签署的担保协议，中信建投国际就被担保人的本次票据发行提供

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票据本金、利息及前述担保协议下的其他付
款义务。本次担保金额为1.22亿美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票据发行的本金金额为1.20亿美元，用于补充境外业务营运资金。被担保人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信建投国际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被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国
际间接持有其100%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境

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董事会、股东会同意公司或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在股东会授
权范围内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由公司、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及/或第三方在股东会授权范
围内提供担保及其他增信安排。

中信建投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CSCIF Hong Kong Limited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66.64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口径计算，下同）的43.83%，均为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91.2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5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